
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对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

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及《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

秉承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及立场，我们对公司《关于对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

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为提高公司资金运营效率和效益，优化公司财务管理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及

资金管理风险，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

公司”）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5号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中关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，公司应当每半年

取得并审阅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，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。

该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经查阅财

务公司的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我们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

报告发表独立意见。

我们认为，公司出具的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

的经营资质、内控管理和业务情况，财务公司已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较为

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，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，提供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

风险管控措施到位，能够有效防范、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，

维护资金安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该议案的审议和表

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对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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